
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住民轉銜安置流程範例  104.05.28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 

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 
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
 
 

個案研討 

機構評估須轉銜安置需求者，通知個案

戶籍所在地縣市主管機關/委託單位 

進行服務評估 

召開轉銜會議確定轉銜服務計畫 

並填具通報表 

 

簽署退院同意書 

辦理退院手續 

結算在院各項費用 

轉入單位轉銜後 14日內填

具通報回覆表通報個案戶

籍地「轉銜窗口」 

轉銜窗口通知轉出

單位轉銜服務結果 

轉出單位 

持續追蹤 6個月 

參與人員: 

1. 外聘專家學者 

2. 機構相關專業人

員 

 

參與人員: 

1. 轉出單位 

2. 轉入單位 

3. 住民及家屬/ 

4. 相關人員 

 

縣市主管機關/委

託單位服務評估 

結果載明於轉銜服

務計畫 

下列事項，機構得

函請個案戶籍所

在地縣市主管機

關/委託單位協

助： 

1. 提供適當轉銜

機構名單 

2. 家屬失聯或拒

不出面。 

結案 

住民離院轉銜案件 

繕寫轉銜服務計畫 

通報轉出單位所屬「轉銜窗口」 

 

轉銜會議後 14日內將轉銜服務
計畫送達轉入單位 

 


